附件3
整改任务40—11验收销号公示表
	整改实施
主体
	省农业农村厅牵头，省供销合作社联合社配合，昆明市、昭通市、临沧市党委和人民政府具体负责
	公示日期
	2026年5月19日至2026年6月1日

	整改任务

概述
	2022年12月，昆明市明确滇池生态保护核心区内10685亩耕地禁种蔬菜和地栽花卉，市农业农村局1个月后即下发通知，允许晋宁区保留20%。督察进驻期间，该局报送材料称已超额完成退出任务，督察组现场抽查后改称保留了470亩，进一步追查后又改称保留了2194亩。临沧市双江县烟叶种植专业合作社上报2023年收购农膜310吨，实际仅收购266吨。昭通市昭阳区上报收购农膜1161吨，实际有724吨为估算值；彝良县上报收购农膜985吨，实际有561吨为估算值。

	整改情况
	（一）推动滇池违规种植蔬菜退出。针对滇池环湖路临湖一侧涉及10685亩耕地种植情况，对官渡区、西山区、呈贡区、度假区地块排查，种植作物为水稻、玉米、油菜，目前无复种反弹情况发生。针对晋宁区2194亩存在种植蔬菜反弹问题，开展种植情况的调查核实工作，对涉及中央第三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图斑内、图斑外的种植面积、种植种类进行详细的调查统计，对确定不符合种植要求的地块面积及种植情况进行登记，督促乡镇（街道）及时整改。晋宁区涉及整改任务2194亩，均已全部完成整改。其中昆阳街道完成整改94.5亩，上蒜镇完成整改1451亩，晋城街道完成整改648.5亩。
（二）全力推进农膜数据规范统计。针对我省地膜科学使用回收及统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省农业农村厅多措并举、系统推进整改落实。一是于2025年6月18日正式印发《云南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关于认真做好地膜科学使用回收及统计工作的通知》，从省级层面系统健全地膜使用回收统计制度体系，明确州、县、乡、村四级职责分工，统一规范台账管理、数据采集与报送流程，并组织开展专题培训与督导，确保制度落地见效；二是组织专项工作组先后赴昭通、临沧等重点地区开展实地指导与帮扶，通过座谈交流、现场核查、实操培训等方式，协助基层完善回收网点建设、规范统计记录、解决实际困难，提升属地管理能力；三是建立双月视频调度与季度通报常态化督促机制，由厅分管领导定期主持召开全省视频会议，听取各地整改进展并协调解决困难，每季度在全省通报中专门反映各地整改进度与存在问题，形成持续跟踪、公开督促的工作闭环；四是针对部分项目推进缓慢、整改不及时的地区，多次下发工作提醒函，明确时间节点与任务要求，压实属地责任，推动项目实施与问题整改同步落实、同步见效，确保全省地膜污染防治工作整体提升、取得实效。

	自查自验和验收情况
	临沧市、昭通市、昆明市组织完成自查自验，分别于2025年12月19日、2025年12月26日、2026年1月6日向省农业农村厅提交验收销号申请。2025年12月24日、2025年12月30日、2026年1月7日，省农业农村厅组织分别赴临沧、昭通、昆明开展验收，通过实地核查和查阅台账资料，验收组认为，该问题的整改措施已得到落实，同意通过验收。

	反馈意见

联系方式
	联系人及电话：夏虹 0871-65652135
电子邮箱：ynnyhzc@163.com


